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967號

上  訴  人  林承彥                     

選任辯護人  胡忠文律師

            葉進祥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未遂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

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1640號，起

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324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關於對告訴人鍾喜祥犯殺人未遂罪，對告訴人鍾堃宏、鍾范

義妹犯傷害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

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

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

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承彥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

所載殺人未遂（鍾喜祥）及傷害（鍾堃宏、鍾范義妹）部分

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其對鍾喜祥犯刑法第271

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刑，變更起訴法條論處其對鍾

堃宏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對鍾范義妹犯同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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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並就前開傷害2罪與其他得易

科罰金（侵入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對鍾達星犯傷害罪）

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及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部分之

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調查、取

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

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

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

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且認定

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不僅指直接證據而言，即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故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足以證明

待證事實，依其所得心證而為事實判斷，自難指為違法。又

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

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

該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

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始足當之。若所欲證

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自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判決已說明係

依憑上訴人於第一審坦承有攜帶扣案開山刀前往案發地點，

及證人豆朝福與豆欽飛（另經判處傷害等罪刑確定，下合稱

豆朝福等2人）供稱當日同行者，僅上訴人攜帶刀械等情；

鍾堃宏證稱當日見上訴人先後持刀揮中鍾喜祥頭部、鍾范義

妹手部，鍾范義妹於第一審證稱當日係遭持刀攻擊，及鍾喜

祥所述其外出查看即遭攻擊倒地等語；佐以證人潘莉君、日

麗華所稱當天隨上訴人與豆朝福等2人前往案發地點附近之

宮廟，並留在該處等候，未久即見上訴人持染血之開山刀返

回，要求潘莉君為其清洗刀子，但未獲應允，嗣與上訴人及

豆朝福等2人一起駕車離開之過程；暨卷附為恭醫療財團法

人為恭紀念醫院（下稱為恭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

料、急診病歷、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相關勘驗筆錄、

現場照片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

而認定上訴人前開犯行。並載敘如何依上訴人前往現場尋

釁，且持厚實、鋒利之扣案開山刀（刀刃長23公分、刀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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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在鍾喜祥不及防備時，猛然揮向鍾喜祥頭部位置等

情狀，推理上訴人具可能造成鍾喜祥死亡結果之主觀預見，

仍執意為之，而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另說明如何以上訴人

在鍾堃宏手持法器七星劍（下稱七星劍）與豆朝福等2人發

生衝突之過程中，揮刀擊中鍾堃宏頭部等下手情形與力道輕

重等情節，認其此部分所為與揮砍鍾范義妹之行為，均係基

於普通傷害之主觀犯意而為等旨。復就上訴人否認犯罪，辯

稱其未持刀攻擊鍾喜祥、鍾堃宏、鍾范義妹3人等語，如何

與卷內事證不符，均不足採。至豆朝福等2人於原審供稱沒

有看到上訴人持刀砍人，豆朝福於第一審改稱上訴人當天是

帶棍子而非持刀，豆欽飛供稱有遭鍾喜祥等人追擊且於反擊

時先後揮到鍾喜祥、鍾達星等語；及在前開衝突過程中，尚

有鍾堃宏持七星劍、豆朝福持上訴人所交付之高枝剪等器

具，且扣案開山刀經以Kastle-Meyer血跡反應檢測法檢測結

果呈陰性反應，且未檢出DNA量，而未進行DNA-STR型別檢測

等事實，何以皆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證明各等旨，俱於理由

內予以指駁甚詳。另就上訴人於原審最終審理時，聲請囑託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鍾喜祥、鍾堃宏、鍾范義妹3人之刀

傷情形，再就前開事實進行調查等節（即上訴人民國112年

　　12月19日於原審提出之「刑事聲請調查證據㈠狀」，見原審

卷㈠第193至196頁，卷㈡第273頁），詳敘如何依上開證據

資料，相關傷口與扣案開山刀情形，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111年9月21日函附「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鑑定意見

書」所載「鍾堃宏右額頭傷口為利刃直接砍傷所造成」、

「鍾范義妹右手肘為利刃直接砍傷所造成」（見第一審卷㈡

第189至192頁），同院112年11月15日函附「司法機關委託

鑑定案件--鑑定意見書」載敘「（鍾喜祥於為恭紀念醫院之

病歷資料及彩色檢傷照片）依傷口外觀與切口平整程度，研

判應為刀器所造成之刀傷」（見原審卷㈠第151至153頁）等

鑑定意見，認此部分事證明確，已不具調查之必要性之理

由。且依卷內筆錄記載，上訴人於第一審明示同意中國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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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21日函暨鑑定意見書有證據能力（見

第一審卷㈢第12頁），且迄原審辯論終結前仍表示對於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21日及112年11月15日函暨所附

鑑定意見書之證據能力「沒有意見」，而未聲明異議，亦未

聲請詰問相關鑑定人（見原審卷㈡第269至270頁，僅爭執證

明力）。原判決據此說明前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如何具有證據能力，及認定前開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

取捨、認定之理由，縱未依職權傳喚鑑定人或另為其他無益

之調查，亦屬原審採證認事及調查證據之裁量範疇。核無證

據調查職責未盡、適用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不當或判決理

由欠備、矛盾等違誤，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

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四、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謂：原審未採信

卷內豆朝福等2人、鍾達星、鍾雲昌等人部分有利上訴人之

證言，復未究明鍾堃宏等人供述不符之處、調查前述七星

劍、高枝剪之具體情形，或讓上訴人接受測謊鑑定、進行現

場模擬以釐清事實，逕以上開七星劍、高枝剪均非造成鍾喜

祥、鍾堃宏、鍾范義妹相關傷勢之兇器，遽認上訴人此部分

犯行，有違背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不備、證

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等語。經核係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

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明力之職

權行使，或無涉犯罪構成要件之枝節事項，徒以自己之說

詞，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符合首揭法

定上訴要件。其此部分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

回。

貳、關於對告訴人鍾達星犯傷害罪之宣告刑部分：

一、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

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

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

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

段規定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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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於113年6月6日具狀聲明「就原判決殺

人未遂部分提起上訴」後，同年月26日復具狀聲明「就全部

不利部分提起上訴」、「上訴理由請准容後補呈」，惟就其

傷害鍾達星之部分，並未敘述上訴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

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此部分之上訴自非

合法，亦予駁回。至於原審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犯侵入住

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所處之刑之量刑上訴部分，因屬不得上

訴第三審之案件，業經原審判決確定並移送執行，並由原審

於113年7月11日裁定駁回其該部分之第三審上訴，不在本院

審判範圍，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劉方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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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967號
上  訴  人  林承彥                     








選任辯護人  胡忠文律師
            葉進祥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未遂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1640號，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3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關於對告訴人鍾喜祥犯殺人未遂罪，對告訴人鍾堃宏、鍾范義妹犯傷害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承彥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殺人未遂（鍾喜祥）及傷害（鍾堃宏、鍾范義妹）部分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其對鍾喜祥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刑，變更起訴法條論處其對鍾堃宏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對鍾范義妹犯同條項傷害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並就前開傷害2罪與其他得易科罰金（侵入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對鍾達星犯傷害罪）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及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
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不僅指直接證據而言，即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故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依其所得心證而為事實判斷，自難指為違法。又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該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始足當之。若所欲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自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判決已說明係依憑上訴人於第一審坦承有攜帶扣案開山刀前往案發地點，及證人豆朝福與豆欽飛（另經判處傷害等罪刑確定，下合稱豆朝福等2人）供稱當日同行者，僅上訴人攜帶刀械等情；鍾堃宏證稱當日見上訴人先後持刀揮中鍾喜祥頭部、鍾范義妹手部，鍾范義妹於第一審證稱當日係遭持刀攻擊，及鍾喜祥所述其外出查看即遭攻擊倒地等語；佐以證人潘莉君、日麗華所稱當天隨上訴人與豆朝福等2人前往案發地點附近之宮廟，並留在該處等候，未久即見上訴人持染血之開山刀返回，要求潘莉君為其清洗刀子，但未獲應允，嗣與上訴人及豆朝福等2人一起駕車離開之過程；暨卷附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下稱為恭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急診病歷、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相關勘驗筆錄、現場照片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而認定上訴人前開犯行。並載敘如何依上訴人前往現場尋釁，且持厚實、鋒利之扣案開山刀（刀刃長23公分、刀柄18公分），在鍾喜祥不及防備時，猛然揮向鍾喜祥頭部位置等情狀，推理上訴人具可能造成鍾喜祥死亡結果之主觀預見，仍執意為之，而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另說明如何以上訴人在鍾堃宏手持法器七星劍（下稱七星劍）與豆朝福等2人發生衝突之過程中，揮刀擊中鍾堃宏頭部等下手情形與力道輕重等情節，認其此部分所為與揮砍鍾范義妹之行為，均係基於普通傷害之主觀犯意而為等旨。復就上訴人否認犯罪，辯稱其未持刀攻擊鍾喜祥、鍾堃宏、鍾范義妹3人等語，如何與卷內事證不符，均不足採。至豆朝福等2人於原審供稱沒有看到上訴人持刀砍人，豆朝福於第一審改稱上訴人當天是帶棍子而非持刀，豆欽飛供稱有遭鍾喜祥等人追擊且於反擊時先後揮到鍾喜祥、鍾達星等語；及在前開衝突過程中，尚有鍾堃宏持七星劍、豆朝福持上訴人所交付之高枝剪等器具，且扣案開山刀經以Kastle-Meyer血跡反應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且未檢出DNA量，而未進行DNA-STR型別檢測等事實，何以皆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證明各等旨，俱於理由內予以指駁甚詳。另就上訴人於原審最終審理時，聲請囑託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鍾喜祥、鍾堃宏、鍾范義妹3人之刀傷情形，再就前開事實進行調查等節（即上訴人民國112年
　　12月19日於原審提出之「刑事聲請調查證據㈠狀」，見原審卷㈠第193至196頁，卷㈡第273頁），詳敘如何依上開證據資料，相關傷口與扣案開山刀情形，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21日函附「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鑑定意見書」所載「鍾堃宏右額頭傷口為利刃直接砍傷所造成」、「鍾范義妹右手肘為利刃直接砍傷所造成」（見第一審卷㈡第189至192頁），同院112年11月15日函附「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鑑定意見書」載敘「（鍾喜祥於為恭紀念醫院之病歷資料及彩色檢傷照片）依傷口外觀與切口平整程度，研判應為刀器所造成之刀傷」（見原審卷㈠第151至153頁）等鑑定意見，認此部分事證明確，已不具調查之必要性之理由。且依卷內筆錄記載，上訴人於第一審明示同意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21日函暨鑑定意見書有證據能力（見第一審卷㈢第12頁），且迄原審辯論終結前仍表示對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21日及112年11月15日函暨所附鑑定意見書之證據能力「沒有意見」，而未聲明異議，亦未聲請詰問相關鑑定人（見原審卷㈡第269至270頁，僅爭執證明力）。原判決據此說明前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如何具有證據能力，及認定前開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縱未依職權傳喚鑑定人或另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亦屬原審採證認事及調查證據之裁量範疇。核無證據調查職責未盡、適用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欠備、矛盾等違誤，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四、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謂：原審未採信卷內豆朝福等2人、鍾達星、鍾雲昌等人部分有利上訴人之證言，復未究明鍾堃宏等人供述不符之處、調查前述七星劍、高枝剪之具體情形，或讓上訴人接受測謊鑑定、進行現場模擬以釐清事實，逕以上開七星劍、高枝剪均非造成鍾喜祥、鍾堃宏、鍾范義妹相關傷勢之兇器，遽認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有違背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不備、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等語。經核係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或無涉犯罪構成要件之枝節事項，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其此部分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貳、關於對告訴人鍾達星犯傷害罪之宣告刑部分：
一、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
二、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於113年6月6日具狀聲明「就原判決殺人未遂部分提起上訴」後，同年月26日復具狀聲明「就全部不利部分提起上訴」、「上訴理由請准容後補呈」，惟就其傷害鍾達星之部分，並未敘述上訴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此部分之上訴自非合法，亦予駁回。至於原審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犯侵入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所處之刑之量刑上訴部分，因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業經原審判決確定並移送執行，並由原審於113年7月11日裁定駁回其該部分之第三審上訴，不在本院審判範圍，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劉方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967號
上  訴  人  林承彥                     




選任辯護人  胡忠文律師
            葉進祥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未遂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
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1640號，起
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324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關於對告訴人鍾喜祥犯殺人未遂罪，對告訴人鍾堃宏、鍾范
    義妹犯傷害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
    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
    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
    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
    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
    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承彥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
    所載殺人未遂（鍾喜祥）及傷害（鍾堃宏、鍾范義妹）部分
    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其對鍾喜祥犯刑法第271
    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刑，變更起訴法條論處其對鍾
    堃宏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對鍾范義妹犯同條項
    傷害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並就前開傷害2罪與其他得易
    科罰金（侵入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對鍾達星犯傷害罪）
    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及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部分之
    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調查、取
    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
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
    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
    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且認定
    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不僅指直接證據而言，即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故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足以證明
    待證事實，依其所得心證而為事實判斷，自難指為違法。又
    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
    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
    該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
    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始足當之。若所欲證
    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自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判決已說明係
    依憑上訴人於第一審坦承有攜帶扣案開山刀前往案發地點，
    及證人豆朝福與豆欽飛（另經判處傷害等罪刑確定，下合稱
    豆朝福等2人）供稱當日同行者，僅上訴人攜帶刀械等情；
    鍾堃宏證稱當日見上訴人先後持刀揮中鍾喜祥頭部、鍾范義
    妹手部，鍾范義妹於第一審證稱當日係遭持刀攻擊，及鍾喜
    祥所述其外出查看即遭攻擊倒地等語；佐以證人潘莉君、日
    麗華所稱當天隨上訴人與豆朝福等2人前往案發地點附近之
    宮廟，並留在該處等候，未久即見上訴人持染血之開山刀返
    回，要求潘莉君為其清洗刀子，但未獲應允，嗣與上訴人及
    豆朝福等2人一起駕車離開之過程；暨卷附為恭醫療財團法
    人為恭紀念醫院（下稱為恭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
    料、急診病歷、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相關勘驗筆錄、
    現場照片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
    而認定上訴人前開犯行。並載敘如何依上訴人前往現場尋釁
    ，且持厚實、鋒利之扣案開山刀（刀刃長23公分、刀柄18公
    分），在鍾喜祥不及防備時，猛然揮向鍾喜祥頭部位置等情
    狀，推理上訴人具可能造成鍾喜祥死亡結果之主觀預見，仍
    執意為之，而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另說明如何以上訴人在
    鍾堃宏手持法器七星劍（下稱七星劍）與豆朝福等2人發生
    衝突之過程中，揮刀擊中鍾堃宏頭部等下手情形與力道輕重
    等情節，認其此部分所為與揮砍鍾范義妹之行為，均係基於
    普通傷害之主觀犯意而為等旨。復就上訴人否認犯罪，辯稱
    其未持刀攻擊鍾喜祥、鍾堃宏、鍾范義妹3人等語，如何與
    卷內事證不符，均不足採。至豆朝福等2人於原審供稱沒有
    看到上訴人持刀砍人，豆朝福於第一審改稱上訴人當天是帶
    棍子而非持刀，豆欽飛供稱有遭鍾喜祥等人追擊且於反擊時
    先後揮到鍾喜祥、鍾達星等語；及在前開衝突過程中，尚有
    鍾堃宏持七星劍、豆朝福持上訴人所交付之高枝剪等器具，
    且扣案開山刀經以Kastle-Meyer血跡反應檢測法檢測結果呈
    陰性反應，且未檢出DNA量，而未進行DNA-STR型別檢測等事
    實，何以皆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證明各等旨，俱於理由內予
    以指駁甚詳。另就上訴人於原審最終審理時，聲請囑託法務
    部法醫研究所鑑定鍾喜祥、鍾堃宏、鍾范義妹3人之刀傷情
    形，再就前開事實進行調查等節（即上訴人民國112年
　　12月19日於原審提出之「刑事聲請調查證據㈠狀」，見原審
    卷㈠第193至196頁，卷㈡第273頁），詳敘如何依上開證據資
    料，相關傷口與扣案開山刀情形，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111年9月21日函附「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鑑定意見書」
    所載「鍾堃宏右額頭傷口為利刃直接砍傷所造成」、「鍾范
    義妹右手肘為利刃直接砍傷所造成」（見第一審卷㈡第189至
    192頁），同院112年11月15日函附「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
    --鑑定意見書」載敘「（鍾喜祥於為恭紀念醫院之病歷資料
    及彩色檢傷照片）依傷口外觀與切口平整程度，研判應為刀
    器所造成之刀傷」（見原審卷㈠第151至153頁）等鑑定意見
    ，認此部分事證明確，已不具調查之必要性之理由。且依卷
    內筆錄記載，上訴人於第一審明示同意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111年9月21日函暨鑑定意見書有證據能力（見第一審卷㈢
    第12頁），且迄原審辯論終結前仍表示對於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111年9月21日及112年11月15日函暨所附鑑定意見書
    之證據能力「沒有意見」，而未聲明異議，亦未聲請詰問相
    關鑑定人（見原審卷㈡第269至270頁，僅爭執證明力）。原
    判決據此說明前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如何具有
    證據能力，及認定前開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
    理由，縱未依職權傳喚鑑定人或另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亦屬
    原審採證認事及調查證據之裁量範疇。核無證據調查職責未
    盡、適用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欠備、矛盾
    等違誤，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
    為違法。
四、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謂：原審未採信
    卷內豆朝福等2人、鍾達星、鍾雲昌等人部分有利上訴人之
    證言，復未究明鍾堃宏等人供述不符之處、調查前述七星劍
    、高枝剪之具體情形，或讓上訴人接受測謊鑑定、進行現場
    模擬以釐清事實，逕以上開七星劍、高枝剪均非造成鍾喜祥
    、鍾堃宏、鍾范義妹相關傷勢之兇器，遽認上訴人此部分犯
    行，有違背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不備、證據
    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等語。經核係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
    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明力之職權
    行使，或無涉犯罪構成要件之枝節事項，徒以自己之說詞，
    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
    訴要件。其此部分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貳、關於對告訴人鍾達星犯傷害罪之宣告刑部分：
一、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
    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
    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
    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
    段規定甚明。
二、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於113年6月6日具狀聲明「就原判決殺
    人未遂部分提起上訴」後，同年月26日復具狀聲明「就全部
    不利部分提起上訴」、「上訴理由請准容後補呈」，惟就其
    傷害鍾達星之部分，並未敘述上訴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
    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此部分之上訴自非
    合法，亦予駁回。至於原審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犯侵入住
    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所處之刑之量刑上訴部分，因屬不得上
    訴第三審之案件，業經原審判決確定並移送執行，並由原審
    於113年7月11日裁定駁回其該部分之第三審上訴，不在本院
    審判範圍，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劉方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3967號
上  訴  人  林承彥                     




選任辯護人  胡忠文律師
            葉進祥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未遂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1640號，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43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關於對告訴人鍾喜祥犯殺人未遂罪，對告訴人鍾堃宏、鍾范義妹犯傷害罪及定應執行刑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於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
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林承彥有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殺人未遂（鍾喜祥）及傷害（鍾堃宏、鍾范義妹）部分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其對鍾喜祥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刑，變更起訴法條論處其對鍾堃宏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刑，對鍾范義妹犯同條項傷害罪刑，及諭知相關沒收，並就前開傷害2罪與其他得易科罰金（侵入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對鍾達星犯傷害罪）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及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部分之判決，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得心證之理由。
三、證據之取捨、證明力之判斷及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不僅指直接證據而言，即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故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依其所得心證而為事實判斷，自難指為違法。又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該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始足當之。若所欲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自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判決已說明係依憑上訴人於第一審坦承有攜帶扣案開山刀前往案發地點，及證人豆朝福與豆欽飛（另經判處傷害等罪刑確定，下合稱豆朝福等2人）供稱當日同行者，僅上訴人攜帶刀械等情；鍾堃宏證稱當日見上訴人先後持刀揮中鍾喜祥頭部、鍾范義妹手部，鍾范義妹於第一審證稱當日係遭持刀攻擊，及鍾喜祥所述其外出查看即遭攻擊倒地等語；佐以證人潘莉君、日麗華所稱當天隨上訴人與豆朝福等2人前往案發地點附近之宮廟，並留在該處等候，未久即見上訴人持染血之開山刀返回，要求潘莉君為其清洗刀子，但未獲應允，嗣與上訴人及豆朝福等2人一起駕車離開之過程；暨卷附為恭醫療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下稱為恭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病歷資料、急診病歷、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及相關勘驗筆錄、現場照片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經綜合判斷而認定上訴人前開犯行。並載敘如何依上訴人前往現場尋釁，且持厚實、鋒利之扣案開山刀（刀刃長23公分、刀柄18公分），在鍾喜祥不及防備時，猛然揮向鍾喜祥頭部位置等情狀，推理上訴人具可能造成鍾喜祥死亡結果之主觀預見，仍執意為之，而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另說明如何以上訴人在鍾堃宏手持法器七星劍（下稱七星劍）與豆朝福等2人發生衝突之過程中，揮刀擊中鍾堃宏頭部等下手情形與力道輕重等情節，認其此部分所為與揮砍鍾范義妹之行為，均係基於普通傷害之主觀犯意而為等旨。復就上訴人否認犯罪，辯稱其未持刀攻擊鍾喜祥、鍾堃宏、鍾范義妹3人等語，如何與卷內事證不符，均不足採。至豆朝福等2人於原審供稱沒有看到上訴人持刀砍人，豆朝福於第一審改稱上訴人當天是帶棍子而非持刀，豆欽飛供稱有遭鍾喜祥等人追擊且於反擊時先後揮到鍾喜祥、鍾達星等語；及在前開衝突過程中，尚有鍾堃宏持七星劍、豆朝福持上訴人所交付之高枝剪等器具，且扣案開山刀經以Kastle-Meyer血跡反應檢測法檢測結果呈陰性反應，且未檢出DNA量，而未進行DNA-STR型別檢測等事實，何以皆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證明各等旨，俱於理由內予以指駁甚詳。另就上訴人於原審最終審理時，聲請囑託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鍾喜祥、鍾堃宏、鍾范義妹3人之刀傷情形，再就前開事實進行調查等節（即上訴人民國112年
　　12月19日於原審提出之「刑事聲請調查證據㈠狀」，見原審卷㈠第193至196頁，卷㈡第273頁），詳敘如何依上開證據資料，相關傷口與扣案開山刀情形，及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21日函附「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鑑定意見書」所載「鍾堃宏右額頭傷口為利刃直接砍傷所造成」、「鍾范義妹右手肘為利刃直接砍傷所造成」（見第一審卷㈡第189至192頁），同院112年11月15日函附「司法機關委託鑑定案件--鑑定意見書」載敘「（鍾喜祥於為恭紀念醫院之病歷資料及彩色檢傷照片）依傷口外觀與切口平整程度，研判應為刀器所造成之刀傷」（見原審卷㈠第151至153頁）等鑑定意見，認此部分事證明確，已不具調查之必要性之理由。且依卷內筆錄記載，上訴人於第一審明示同意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21日函暨鑑定意見書有證據能力（見第一審卷㈢第12頁），且迄原審辯論終結前仍表示對於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111年9月21日及112年11月15日函暨所附鑑定意見書之證據能力「沒有意見」，而未聲明異議，亦未聲請詰問相關鑑定人（見原審卷㈡第269至270頁，僅爭執證明力）。原判決據此說明前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如何具有證據能力，及認定前開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取捨、認定之理由，縱未依職權傳喚鑑定人或另為其他無益之調查，亦屬原審採證認事及調查證據之裁量範疇。核無證據調查職責未盡、適用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不當或判決理由欠備、矛盾等違誤，自屬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不容任意指摘為違法。
四、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謂：原審未採信卷內豆朝福等2人、鍾達星、鍾雲昌等人部分有利上訴人之證言，復未究明鍾堃宏等人供述不符之處、調查前述七星劍、高枝剪之具體情形，或讓上訴人接受測謊鑑定、進行現場模擬以釐清事實，逕以上開七星劍、高枝剪均非造成鍾喜祥、鍾堃宏、鍾范義妹相關傷勢之兇器，遽認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有違背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不備、證據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等語。經核係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取捨證據與判斷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或無涉犯罪構成要件之枝節事項，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且重為事實之爭執，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上訴要件。其此部分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貳、關於對告訴人鍾達星犯傷害罪之宣告刑部分：
一、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
二、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於113年6月6日具狀聲明「就原判決殺人未遂部分提起上訴」後，同年月26日復具狀聲明「就全部不利部分提起上訴」、「上訴理由請准容後補呈」，惟就其傷害鍾達星之部分，並未敘述上訴理由，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依上開規定，其此部分之上訴自非合法，亦予駁回。至於原審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犯侵入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所處之刑之量刑上訴部分，因屬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業經原審判決確定並移送執行，並由原審於113年7月11日裁定駁回其該部分之第三審上訴，不在本院審判範圍，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陳德民
                                  法　官  劉方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